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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各单位： 

   《安徽理工大学弱电智能化外包服务监督管理办

法》已经中心会议研究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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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弱电智能化外包服务的监督管理、规范

外包服务公司的服务行为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外包服务方指与学校签订外包合同的公司及公司

派驻学校的服务人员。 

第二章 外包服务的履行 

第三条 外包服务方应派驻不少于合同约定数量的驻场技术人

员（技术人员进场工作前，外包服务方应提前向校方提供技术人员

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和相关工作资质材料）提供不低于合同约定的

服务。 

第四条 外包服务方须在校内配备不低于合同约定数量的备品

备件和耗材，确保设备的故障部件得到及时更换。 

第五条 外包服务方应热情解答师生对弱电智能化提出的咨询，

虚心听取师生的意见和建议。不得与师生发生冲突。 

第六条 外包服务方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类规

章管理制度。 

第七条 外包服务方应严格遵守学校和合同约定的保密要求，对

服务工作中接触到的包括但不限于各类信息数据、账号密码等信息

仅用于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，不得用于其它用途。 

第八条 外包服务方合同履行完毕（含终止）时，服务工作中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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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、开设的相关数据、信息、账号密码等需及时销毁或移交给学校

指定工作人员，不得泄露或用于其它用途。 

第三章 外包服务的监督管理与考核 

第九条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代表学校对其服务质量进行监

督管理与考核。 

第十条 学校应为外包服务方提供合理必要的办公场所（办

公用品自备）、备品备件及各类耗材等物品的存放场所。 

第十一条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针对师生的投诉，督促外包服

务方及时解决，必要时进行约谈。 

第十二条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按照合同约定，采取包括但不

限于调查问卷、考核评分等方式方法依规对外包服务的质量进

行考核。 

第十三条 学校根据考核结果,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

用。 

第十四条 外包服务方履行合同期间若发生违法违纪或者

违反合同约定的事件时，学校将按照合同约定终止外包服务，

对其实行强制退出，外包服务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

和法律责任。 

第四章 附 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  


